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组织申报2020年度“个转企”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镇街：
    按照《关于支持工业个体户转型升级为工业企业的实施意见》（铜经信发〔2016〕21号）文件精神，我委拟组织申报2020年度“个转企”补助资金，请各镇街组织相关企业报送资料。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申报对象为2018年完成“个转企”的企业。

二、申报企业需提供《铜梁区2020年“个转企”企业申报表（工业类）》（附件1）、《“个转企”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附件2）、《专项资金用款审核表》（附件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不欠税证明、企业2020年年度财务报表，资料一式三份，加盖鲜章。

三、申报企业需提供收据，并填报《涉权事项汇总表（资金补助类）》（附件4），表格电子版发送至邮箱1506709524@qq.com。
四、请于2021年5月14日前将资料报送至区经济信息委213。 
五、请各镇街积极组织相关企业申报，对辖区企业报送资料真实性进行初审。
（联系人：刘强；联系电话：18306064951）

附件：1.铜梁区2020年“个转企”企业申报表（工业类）

2.“个转企”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3.专项资金用款审核表

4.涉权事项汇总表（资金补助类）
   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1年5月7日

	附件1

铜梁区2020年“个转企”企业申报表（工业类）
企业名称（盖章）：                                      填表日期：

	企业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组织机构代码
	

	企业地址
	　
	所在镇街
	

	转型为工业企业时间
	
	行业类别
	

	主要产品
	

	转型为工业企业后企业贷款情况
	贷款金额（万元）
	
	贷款利息金额

（万元）
	

	
	 贷款银行　
	
	账号　
	

	预计2021年经济效益


	营业
收入    (万元)
	
	利润(万元)
	
	税金

(万元)
	

	开户银行
	
	账号
	

	镇街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工商所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个转企”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重庆市铜梁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我单位声明：此次申报的铜梁区工业个体户转型为工业企业的    补助/贷款贴息/会计工作经费       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声明！

单位（盖章）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专项资金用款审核表

(资金类别：2020年铜梁区工业“个转企”补助资金)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2020年铜梁区工业“个转企”补助资金        立项批文或备案证：

	项目实施时间：2020年                项目地点：

	市财政局批准文号或区相关文件
	铜经信发〔2016〕21号
	批复项目补助或贴息金额（万元）
	1.2

	项目投资总计划：          其中：财政补助       万元 ，自筹资金：    万元

	本次申请补贴资金（万元）
	1.2
	累计申请补贴

金额（万元）
	

	财政支付方式：授权支付□         直接支付☑          实拨□

	收款单位：XX
开户银行：XX

银行账号：XX

	项目实施情况（附项目实施相关资料明细及复印件）

XX企业已于xx年xx月由工业个体户转型升级为工业企业。

联系人：   XX               电话：XX       单位负责人：XX

	项目

主管

部门

意见
	主管科室负责人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主要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一式两份；申报单位提供资料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4
   涉权事项汇总表（资金补助类）                                                                                                                                   

	序号
	企业名称
	银行账号
	账号开户行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资金（项目）名称
	资金享受（项目实施）地点（需写明属于哪个街道）
	资金金额（元）
	实施开始时间

	1
	重庆xx有限公司
	
	
	王五
	500000601227111
	
	XX区XX镇XX村
	12000
	/


1
1

